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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为《社会保险经办服务规范》的第2部分。《社会保险经办服务规范》包括4个部分：

——第 1 部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第 2 部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第 3 部分：工伤保险；

——第 4 部分：失业保险。

本文件由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福田分局、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深圳市标准

技术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吴登记、董文红、李阳武、胡继红、李东、邱林平、顾云、王彤、陈辉阳、杜

乐、张静、杨霖、谢剑鸣、符丽莉、吴恋、陈澄、曾碧静、骆晶、王慧、杨洁、葛亮、万远东、上官

诗荟、张亚娜、王贤俊、江淑媛、李翼、金麟蕙、陈瑞楷、李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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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经办服务规范 第 2 部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服务渠道、服务内容、服务要求和服务保障。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深圳市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下简称“社保机构”）为准备参加或已参加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居民提供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服务，以及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服务的监督和管

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1596.1 社会保险术语 第1部分：通用

GB/T 31596.2 社会保险术语 第2部分：养老保险

GB/T 31599—2015 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规范

DB4403/T 254.1—2022 社会保险经办服务规范 第1部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3 术语和定义

GB/T 31596.1及GB/T 31596.2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服务渠道

社保机构为服务对象提供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登记的服务渠道应至少包括：

——智慧化，至少包括自助终端、网页端和移动应用端三种方式；

——社会保险服务窗口（以下简称“窗口”）；

——上门。

5 服务内容

5.1 登记服务

5.1.1 社保机构应通过智慧化、窗口渠道为满足以下条件的申请人提供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

记服务：

——年满 16 周岁（不含在校学生）、具有深圳市户籍、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居民。

5.1.2 参保人发生以下信息变更的，社保机构通过智慧化、窗口渠道为其提供变更登记服务：

——姓名、性别、民族、身份证件号码；

——入深户时间、居住地址、联系电话、户籍所在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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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人员类别、参保日期。

5.1.3 参保人出现下列情形时，社保机构通过智慧化、窗口渠道为其提供停止参保服务：

——死亡；

——出国（境）定居并丧失中国国籍；

——关系转出；

——已享受其他基本养老保障待遇；

——自愿申请停止参保。

5.2 个人账户服务

社保机构应通过智慧化、窗口渠道为参保人提供以下个人账户服务：

——个人账户建立和维护；

——个人账户记录；

——个人账户查询。

5.3 关系转移接续

5.3.1 已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并缴纳养老保险费的参保人，在领取待遇前，出现户籍跨地区转

移且需转移社保关系的，社保机构应通过窗口为其提供关系转移接续服务。

5.3.2 关系转移接续服务可分为以下两种：

——关系转入；

——关系转出。

5.4 待遇支付

5.4.1 待遇核定

5.4.1.1 参保人同时满足以下要求的，社保机构通过智慧化、窗口渠道为其提供基本养老金核定服务：

——参保人年满 60 周岁；

——累计缴费年限达到规定缴费年限；

——未享受其他养老保险待遇。

5.4.1.2 参保人死亡的，社保机构应通过智慧化、窗口渠道为其遗属提供丧葬补助金核定服务。

5.4.1.3 参保人死亡的，社保机构应通过智慧化、窗口渠道为其遗属提供个人账户余额（储存额）核

定服务。

5.4.1.4 参保人出国（境）定居并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社保机构应通过智慧化、窗口渠道为

其提供个人账户余额（储存额）核定服务。

5.4.2 待遇发放

5.4.2.1 社保机构应为满足以下条件的参保人提供基本养老金发放服务：

——完成基本养老金核定的时长不足一年的；

——完成基本养老金核定的时长超过一年，且通过资格认证的。

5.4.2.2 社保机构应为通过丧葬补助金核定的参保人遗属提供丧葬补助金发放服务。

5.4.2.3 社保机构应为通过个人账户余额（储存额）核定的参保人或其遗属提供个人账户余额（储存

额）发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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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资格认证

社保机构应通过以下渠道为通过基本养老金待遇核定的参保人提供资格认证服务：

a) 上门，针对行动不便的服务对象；

b) 智慧化、窗口，针对除 a)以外的其他服务对象。

6 服务要求

6.1 登记服务

6.1.1 参保登记

6.1.1.1 智慧化参保登记

6.1.1.1.1 申请人通过智慧化渠道申请参保登记的，社保机构应按 DB4403/T 254.1—2022 中图 1的要

求为其提供服务。

6.1.1.1.2 申请人登录信息系统，并录入参保信息后，信息系统应即时自动对比户籍信息是否准确，

判断是否符合网上办结条件：

——符合网上办结条件的，按 DB4403/T 254.1—2022 中 6.1.1.1.4 和 6.1.1.1.5 的要求提供服务；

——不符合网上办结条件的，按 DB4403/T 254.1—2022 中 6.1.1.1.6 的要求提供服务。

6.1.1.2 窗口参保登记

6.1.1.2.1 申请人通过窗口申请参保登记的，社保机构应按 DB4403/T 254.1—2022 中图 2 的要求为其

提供服务。

6.1.1.2.2 将申请材料提交至窗口后，社保机构应按DB4403/T 254.1—2022中6.1.1.2.2和6.1.1.2.3

的要求为其提供服务。

6.1.2 变更登记

6.1.2.1 智慧化变更登记

6.1.2.1.1 参保人通过智慧化渠道申请变更登记的，社保机构应按 DB4403/T 254.1—2022 中图 3的要

求为其提供服务。

6.1.2.1.2 参保人登录信息系统，并录入变更信息后，信息系统应即时自动对比户籍信息是否准确，

判断是否符合网上办结条件：

——符合网上办结条件的，按 DB4403/T 254.1—2022 中 6.1.1.1.4 和 6.1.2.1.3 的要求提供服务；

——不符合网上办结条件的，按 DB4403/T 254.1—2022 中 6.1.2.1.4 的要求提供服务。

6.1.2.2 窗口变更登记

6.1.2.2.1 参保人通过窗口申请变更登记的，社保机构应按 DB4403/T 254.1—2022 中图 4 的要求为其

提供服务。

6.1.2.2.2 参保人向窗口提交申请材料，提出申请后，社保机构应按 DB4403/T 254.1—2022 中

6.1.2.2.2～6.1.2.2.3 的要求提供服务。

6.1.3 停止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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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1 智慧化停止参保

6.1.3.1.1.1 参保人通过智慧化渠道申请停止参保的，社保机构应按 DB4403/T 254.1—2022 中图 5

的要求为其提供服务。

6.1.3.1.2 参保人登录信息系统，并录入变更信息后，信息系统应即时自动对比户籍信息是否准确，

判断是否符合网上办结条件：

——符合网上办结条件的，按 DB4403/T 254.1—2022 中 6.1.1.1.4 的要求进行材料审核；

——不符合网上办结条件的，按 DB4403/T 254.1—2022 中 6.1.3.1.4 的要求提供服务。

6.1.3.1.3 审核通过的，信息系统应即时自动予以办结，并为参保人停保。

6.1.3.2 窗口停止参保

6.1.3.2.1 参保人通过智慧化渠道申请停止参保的，社保机构应按 DB4403/T 254.1—2022 中图 6 的要

求为其提供服务。

6.1.3.2.2 参保人通过窗口提交申请材料，并提出申请后，社保机构应按 DB4403/T 254.1—2022 中

6.1.3.2.2～6.1.3.2.3 的要求为其提供服务。

6.2 个人账户服务

6.2.1 个人账户建立和维护

6.2.1.1 社保机构应在参保人首次缴纳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后，同步为其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个人账户。

6.2.1.2 参保人停止或暂停参保时，社保机构应封存其个人账户。

6.2.1.3 参保人正在办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关系转出的，社保机构应在按规定转移个人账户资金和信

息后，注销其个人账户。

6.2.1.4 参保人完成个人城乡居民养老关系结算的，社保机构应注销其个人账户。

6.2.2 个人账户记录

6.2.2.1 社保机构应通过信息系统记录参保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信息，信息应至少包括

DB4403/T 254.1—2022 中 6.3.2 要求的内容。

6.2.2.2 参保人属于财政代特殊参保群体缴纳的，社保机构为其记录的信息除了包括 6.2.2.1 以外，

还应包括财政代特殊参保群体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

6.2.3 个人账户查询

参保人缴费期间和待遇领取期间，社保机构提供的个人账户信息查询应分别至少包括DB4403/T

254.1—2022中6.3.3.1和6.3.3.2要求的内容。

6.3 关系转移接续

6.3.1 关系转入

6.3.1.1.1 参保人向窗口提交参保凭证和其他申请材料，申请关系转入后，转入地社保机构应按

DB4403/T 254.1—2022 中 6.4.1.1.2.1 的要求审核材料。

6.3.1.1.2 关系转入申请受理后，转入地社保机构应主动通过信息系统完成以下事宜：

a) 生成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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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将凭证传送至转出地社保机构，供其审核。

6.3.1.1.3 转出地社保机构审核凭证后，发送《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转移接续信息表》至转入地社

保机构，转入地社保机构收到《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转移接续信息表》后，应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

应接续参保人养老保险关系，并将办理结果通过信息系统反馈至参保人。

6.3.2 关系转出

参保人通过窗口办理关系转出的，转出地社保机构收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凭证后，进

行资料审核：

——不符合办理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告知原因；

——符合办理条件，向转出地社保机构发送《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转移接续信息表》，并与转

入地社保机构对接基金划转手续，终结其本地养老保险关系。

6.4 待遇支付

6.4.1 待遇核定

6.4.1.1 基本养老金核定

6.4.1.1.1 智慧化基本养老金核定

6.4.1.1.1.1 参保人通过智慧化渠道申请基本养老金核定的，社保机构应按图 1 的要求提供服务。

6.4.1.1.1.2 参保人登录信息系统，录入信息后，社保机构应通过信息系统检查是否符合受理条件：

——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即时予以受理；

——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即时不予受理，并出具《不予受理决定书》。

6.4.1.1.1.3 予以受理的，应生成《受理告知书》，人工审核申请材料：

——需要补齐补正材料的，社保机构应告知参保人需补齐补正材料清单；

——不需要补齐补正材料的，应对外公示审核结果：

 公示无异议的，社保机构应于公示期满后，出具《深圳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核

准决定书》；

 公示有异议的，社保机构应核查情况，核查结果为参保人不符合办理要求的，应出具《深

圳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金不予认定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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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本养老金核定智慧化服务流程

6.4.1.1.2 窗口基本养老金核定

6.4.1.1.2.1 参保人通过窗口申请基本养老金核定的，社保机构应按图 2 的要求提供服务。

6.4.1.1.2.2 参保人将材料提交至窗口，并提出申请后，受理窗口应即时按 DB4403/T 254.1—2022

中 6.1.1.2.2 的要求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

6.4.1.1.2.3 受理窗口受理后，社保机构当场采集参保人指纹信息，并按 6.4.1.1.1.3 的要求审核申

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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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本养老金核定窗口服务流程

6.4.1.2 丧葬补助金核定

6.4.1.2.1 智慧化丧葬补助金核定

参保人遗属通过智慧化渠道申请丧葬补助金核定的，社保机构应按图1、6.4.1.1.1.2和6.4.

1.1.1.3的要求提供服务。

6.4.1.2.2 窗口丧葬补助金核定

参保人遗属通过窗口申请丧葬补助金核定的，社保机构应按图2、6.4.1.1.2.2和6.4.1.1.2.3的要

求提供服务。

6.4.1.3 个人账户余额（储存额）核定

6.4.1.3.1 智慧化个人账户余额（储存额）核定

6.4.1.3.1.1 参保人或其遗属通过智慧化渠道申请个人账户余额（储存额）核定的，社保机构应按

DB4403/T 254.1—2022 中图 12 的要求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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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3.1.2 参保人或其遗属登录信息系统，提交申请后，信息系统应即时自动对比数据信息是否准

确，判断是否符合网上办结条件：

——符合网上办结条件的，按 DB4403/T 254.1—2022 中 6.1.1.1.4 和 6.6.1.4.1.3 的要求提供服

务；

——不符合网上办结条件的，按 DB4403/T 254.1—2022 中 6.1.1.1.6 的要求提供服务。

6.4.1.3.2 窗口个人账户余额（储存额）核定

参保人或其遗属通过窗口申请个人账户余额（储存额）核定的，社保机构应按DB4403/T 254.1—2022

中6.6.1.4.2的要求提供服务。

6.4.2 待遇发放

6.4.2.1 基本养老金应发放至参保人金融社保卡。

6.4.2.2 丧葬补助金应发放至待遇享有人银行账户。

6.4.2.3 基本养老金的发放应满足以下基本要求：

——采取社会化方式发放；

——按时、足额发放。

6.4.2.4 丧葬补助金应一次性、足额发放。

6.4.2.5 市级及以上层级行业主管部门针对基本养老金或丧葬补助金发放额度有调整的，社保机构应

主动调整发放额度，并按新的待遇标准发放。

6.4.2.6 市级及以上层级行业主管部门针对丧葬补助金发放额度有调整的，社保机构应按以下要求发

放：

——未领取丧葬补助金的，按新的待遇标准发放；

——已领取丧葬补助金的，按相关要求补齐。

6.4.2.7 社保机构发放基本养老金前，应主动检查其养老金是否有缺漏发放月份：

——若无，应足额发放当月基本养老金；

——若有，除足额发放当月基本养老金外，还应补齐缺漏金额。

6.4.3 资格认证

6.4.3.1 社保机构主动通过数据共享、信息比对开展基本养老金资格认证。

6.4.3.2 参保人资格认证临近认证有效期的，社保机构应及时通过短信提醒参保人开展资格认证。

7 服务保障

7.1 服务人员及环境设施要求

服务人员与环境设施应符合DB4403/T 254.1—2022中7.1的要求。

7.2 档案管理

7.2.1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业务材料应随经办业务办结同步生成，业务办结后归档。

7.2.2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业务材料的收集、整理、立卷、分类、归档、保管、统计、利用、鉴定

销毁、移交和信息化处理等工作应符合 GB/T 31599—2015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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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内控管理

7.3.1 社保机构应建立统一的内控体系，包括四个模块：

——风险评估：采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各项业务风险点基础信息并进行分析，评估风险发生

可能性和影响程度，确定各项业务风险等级；

——风险预警：结合风险评估结果及业务实际情况，设置风险预警指标；

——风险应对：结合风险评估结果和风险预警情况，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业务制定风险应对方案。

根据风险防控的需要，对相关业务制定监督检查方案，定期开展监督检查；

——数据运用：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各项业务数据进行采集和分析，挖掘潜在风险，输出各

项业务的效能情况，为排查风险、优化业务、统筹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7.3.2 社保机构的内控管理除符合7.3.1的要求外，还应符合DB4403/T 254.1—2022中7.3.2和 7.3.3

的要求。

7.4 信息化管理

信息化管理应符合DB4403/T 254.1—2022中7.4的要求。

7.5 服务监督、评价与改进

服务监督、评价与改进应符合DB4403/T 254.1—2022中7.5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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